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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
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【2020】第 254 号 

 

 

陕西坚瑞沃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年报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、你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被年审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

审计意见，涉及货币资金、存货、应收账款、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、

收入和成本、业绩补偿、债权债务转移交易、或有事项等。请你公司

针对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具体情况及其期后进展情况

（如沃特玛的经营和财务状况、与沃特玛在 2018 年年报披露后签署

的具有撤销风险的偿付协议等），逐一说明公司 2018 年度相关会计处

理是否存在重大会计差错、是否需要对相关会计科目进行追溯调整、

对应的判断依据及合理性。请会计师核查后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你公司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为确

保 2019 年度期初财务数据列报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所采取的具体措

施及结论。请会计师补充说明针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的影响因素及列

报所采取的审计措施、有效性及审计结论，并结合上述情况详细说明

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意见是否恰当、是否

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。 

3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实现债务重整损益 4.50 亿元。请你公司补

充说明涉及的主要债权债务的形成原因、相关方及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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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面金额、清偿方式及进展情况以及相关会计处理的依据及合规性。

请会计师核查后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 1.69 亿元。请你

公司结合具体的投资支出时点、事项、金额、公司的资金和财务状况

等以及破产重整的进程，补充说明相关支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。 

5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确定常德中兴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常德中兴”）及其指定的投资人作为公司的重整投资人，

截至目前重整投资人已支付全部重整投资款项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

下方面： 

（1）常德中兴与其指定的投资人之间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。 

（2）常德中兴与其指定的投资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

资金往来，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。 

（3）结合重整投资人的资金状况、重整投资资金来源以及后续

持股计划，补充说明是否存在公司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。 

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向常德中兴转让商业承兑汇票 2.95 亿元，

并将已逾期的应收票据转入应收账款核算，由此减少坏账准备 0.73

亿元，转回 0.39 亿元。请你公司结合相关商业承兑汇票的具体情况

（包括出票方、形成原因、金额、逾期原因等）以及重整投资相关协

议，补充说明上述转让的原因、定价依据及合理性、相关会计处理是

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。请会计师核查后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账龄为 2-3 年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.14 亿



3 

 

元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应收账款的欠款方、形成原因、未收回原

因及合理性、相应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。请会计师核查后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8、请你公司结合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的具体情况（包括基本事

由、涉及金额、目前进展等），补充说明预计负债的计提是否充分、

部分事项未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、相关方是否在公司破产重

整过程中申报债权及对应的确认情况。请会计师核查后发表明确意见。 

9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终止实施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 2018

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。请你公司结合激励计划的具体情况，补

充说明相关激励费用确认的方法、过程、参数以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

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。请会计师核查后发表明确意见。 

10、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内开展融资租赁交易的具体情况（包括

交易对手方、租赁方式、付款方式、公司义务等），补充说明相关事

项的会计处理及其合规性，请会计师核查后发表明确意见，并请你公

司补充说明上述事项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11、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合并报表净利润、母公司净利润以及其他

主体净利润之间的勾稽关系；剔除已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沃特玛、

达明科技影响后，公司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及其变动原因。 

12、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公司各产品现有产能的具体情况（包括承

建主体、设计产能、技术路线和应用领域、现有人员配备、产能利用

率等）；公司截至目前在手订单、已签署的合作协议或框架性协议、

重大投资项目的执行及变动情况并提示相关风险；说明未来主要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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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及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 

13、请你公司核实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中“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

金”的列报是否有误，以及出售达明科技股权投资收益的会计处理或

列报是否有误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5 月 25 日前将有关说明

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陕西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2020 年 5 月 18 日 

 

  

 

 


